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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授治校的实质是创建以学术权力为主导的大学组织结构与权力架构，而教授治学仅指教授在大

学学术事务的管理上拥有一定的发言权，二者具有本质区别。教授治学仅仅是教授治校的一个枝节部分，教授治

校则是教授治学的必要前提。以教授治学代替教授治校，是我国大学管理体制民主化改革的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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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建设现代大学制度的进程中，近些年来

“教授治校”的理念与主张得到了广泛的关注。伴

随着对教授治校的讨论，作为另一种声音，教授治学

的观点也逐渐浮出水面并迅速放大。《国家中长期

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 》明确提出

要“充分发挥学术委员会在学科建设、学术评价、学
术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探索教授治学的有效途径，

充分发挥教授在教学、学术研究和学校管理中的作

用”［1］。那么，教授治校的实质是什么? 教授治学的

实质又是什么? 二者有何区别和联系? 究竟是应该

提倡教授治校，还是应该强调教授治学? 从学理上

辨明二者的关系，并进一步在操作层面上比照二者

的异同，不仅能够为高校管理的民主化建设指明正

确的路径，从而对我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建设有所裨

益，而且也是关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一

个问题。

“教授治校”与“教授治学”的内涵
教授治校的提法并非自今日始，在大学发展的

历史上，教授治校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欧美国家，教

授治校最早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大学的诞生。当时巴

黎大学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教师仿效中世纪城市

手工艺人自治的管理方式，成立了以教师主导的

“教师行会”，对课程的选择、人员的任用、校长的选

举进行管理，由此形成了西方大学教授治校的传统。
之后这种方式又传到了英国的大学。宗教改革时

期，加尔文创办了日内瓦学院，建构了由校外董事执

掌大政方针、大学教授分管学术事务的大学管理新

模式，促进了大学董事会制度的诞生。后来这种大

学的管理模式又流传到北美殖民地的哈佛学院和其

他一些学院，并开始逐步演化成为美国大学的管理

模式。到了 19 世纪，德国的洪堡创立了柏林大学。

他将研究引入到大学里，形成了学习自由和教学自

由的理念。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教授讲学、研究不

受国家行政的干涉。在德国大学的引领下，教授治

校模式一度成为许多国家竞相效仿的样板［2］。教授

治校在我国的提出最早是在上个世纪初。蔡元培于

1917 年出任北大校长后，开始将教授治校的理论付

诸于实践。但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作为一种管理

体制，教授治校在我国的大学中一直命运多舛，实际

上并未得到广泛的推行。改革开放以后，1985 年

《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要求“有条件

的学校要设立由校长主持的、人数不多的、有威信的

校务委员会，作为审议机构。”随着这一决定的推

出，关于教授治校的思想又开始频繁出现在人们的

视野里［3］，但仅限于理论讨论，教授治校并未付诸实

践。1998 年颁布的《高等教育法》仍然规定，大学实

行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教授治校仍没有在

法律层面上得到提倡与重视。然而，教授治校是现

代大学制度的一项基本特征，我国要建设高水平的

大学、促进大学教育质量和效益的提高，实施教授治

校是必由之路，因此对教授治校的讨论与呼吁也延

绵不绝。那么，“教授治校”这一命题的涵义是什

么? “尽管笔者无从考证‘教授治校’一词的最初出

处，但从掌握的文献看，在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和高等

教育管理的实践过程中，‘教授治校’早已成为人们

十分熟悉的命题。……结合‘教授治校’在欧洲大

陆大学和美国大学的发展历史和演变趋势可以看

出，‘教授治校’的内涵实际上可以从两个视角予以

界定。传统意义上的‘教授治校’，指的就是教授完

全管理大学的机制，而现代意义上的‘教授治校’则

应理解为大学教师群体作为核心力量参与大学所有

事务的决策与管理，发挥实质性的影响与作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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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所谓“教授治校”，即指通过大学宪章或规

程以及一定的组织形式，由教授执掌大学内部的全

部或主要事务，尤其是学术事务的决策权，并对外维

护学校的自主与自治。它既是一种教育思想，又是

一种实现教育思想的手段［5］。
教授治学不是一个传统的概念，而是在讨论教

授治校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在经验层面上，教授

治学似乎是顺理成章的，而且一直在这样做，不需要

作为一个严谨的概念提出。然而，如果在教授治校

的背景下讨论教授治学，就有必要严格界定其含义。
“从广义上说，‘教授治学’指的是教授从事具有研

究属性的学术活动，它包括教授的教书育人、科学研

究、参与学术事务的决策等三方面内容。狭义的

‘教授治学’指的是教授参与大学教学、人才培养和

学术研究等学术事务管理，也就是教授在学术领域

行使其决定权力。从高校治理的角度看，多数研究

者和实践工作者把‘教授治学’界定在狭义概念上，

认为其实质是学者治学，是一种学术内行对大学实

行民主管理的制度，强调的是学术内行的自我管

理。”［6］具体而言，教授治学包括四个方面的含义，分

别是: ( 1) 治学科。教授治学就是要凝练学科建设

方向，塑造学科发展特色，汇聚学科建设队伍，构建

学科发展基地。( 2) 治学术。治学术就是要加强学

术实力，遵守学术规范，坚持学术标准。( 3 ) 治学

风。教授在学校要以示范去立规范、行规范。( 4 )

治教学。教授治教学，首先要求教授深入一线给学

生上课，要广泛参与到教学管理中。
由教授治学与教授治校的概念表述可以看出，

二者的本质是不同的。但由于两个概念之间存在重

叠、交叉的部分，致使一些人没有严肃、明确地对它

们进行区分，或者过分关注二者的相同特质，甚至把

二者混淆起来，而忽略了其本质的差异。例如，有研

究者认为“‘教授治学’是‘教授治校’这一大学治理

理念和制度在现代高等教育管理中的继承与发展，

是现代大学制度的基本内涵之一。”［7］还有一些研究

者指出，民主是两者的共同内涵。“民主治校是教

授治校的思想内核，学校自治是其体制渴望。教授

治学就是要求教授对学校的教学、人才培养和学术

研究的民主管理，可见民主也是教授治学的特点之

一。教授治校就是要求教授有学习自由和教学自

由。教授的学术权利不受社会行政权力的制约，自

由的进行研究、教学。教授治学中治学术、治教学都

要求教授在学校有自由权利，自由地对学校的教学

提出意见、享有学术研究的自由权。可见，民主是两

者的共同内涵，自由是两者共同的追求。”［8］更有一

些研究者明确指出二者完全是同义的概念，“( 本

文) 对照国内外高校教授权力的内涵，并将对国外

三种典型的学术权力模式的分析作为佐证，辅以部

分学者的观点作为支撑，证明了目前国外高校所实

施的‘教授治校’与我国高校的‘教授治学’制度实

为同义，让人们走出由于字面不同就认为二者存在

本质区别的误区。”［9］ 对这种观点，笔者不敢苟同。
笔者认为，虽然教授治校与教授治学存在交叉的部

分，但二者根本不是同义概念，它们之间的实质区别

更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与追问。从术语的使用上

看，我国研究者并非只使用“教授治学”而不使用

“教授治校”，若认为我国的“教授治学”等同于西方

国家大学的“教授治校”，那么，我国研究者使用的

“教授治校”又作何解? 更重要的是，从实质涵义上

看，二者在内涵、外延、侧重点等方面都有明显差异，

其实践取向也不相同。区分二者不仅是理论上的辨

析，更关涉到大学管理改革的实践取向。如果不能

得到很好的解决，很容易产生误解和误导，妨碍我国

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

教授治校是教授治学的前提
从教授治校和教授治学的概念看，教授治学应

该是教授治校的一部分，从属于教授治校。一些研

究者认为教授治学应是教授治校的核心，笔者不赞

同这一观点。实际上，二者指向的重点是不同的。
教授治校关涉大学运行的整体权力架构，而教授治

学则仅指学术事务的管理。在实践层面，教授治学

必须以教授治校为前提。目前我国大学的教授在治

学方面人微言轻，话语权日趋衰微，其根本原因就在

于教授治校这个前提缺位。由于教授在大学管理的

权力体系中处于弱势，导致他们在学术事务中也很

少有发言权。从上述教授治学的四个方面来看，与

其说是赋予教授的权利，倒不如说是加给他们的义

务和责任。从大学管理的实际操作来考量，教授实

际上很难治学，这个群体的集体失声主要表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

科研。教授是科研工作的主要力量，这意味着

他们本应有权根据自己的需要、兴趣与判断来确定

科研选题，组建科研团队，评判科研成果，取得开展

研究所必需的资源，特别是经费。然而，在申报各级

各类纵向课题时，教授必须依据管理部门颁布的课

题指南来确定选题，而横向课题必须根据出资单位

的要求来确定选题，而指南基本上指向当前迫切需

要解决的各种实际问题。科学研究固然应顾及到社

会发展的现实需要，但学科知识的发展、科学研究工

作有其自身规律，一味地以功利主义的态度来对待

科研，会失去科学发展长远的内在动力，不利于民族

创新能力的可持续发展。教授对学科发展的趋势与

问题、对自己的兴趣和长处等有着自己的判断，为了

能够争取到项目立项，他们———特别是从事基础性

理论研究的教授———往往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立场与

兴趣，去迎合指南的要求。我国科研经费的投入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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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不足，另外，管理体系中各种岗位的管理者也参与

经费的竞争，一些人名义上是教授，实际上早已脱离

了科研一线，成为管理者了。由于他们拥有权力资

源与人脉资源，在竞争中处于天然的优势。这导致

了普通教授获得经费资助时愈加困难。缺乏必要的

研究经费是困扰绝大部分教授的普遍性问题。经费

的使用也有严格的限制，由学校财务处管理，教授常

常因为履行各种繁琐的报销程序而不胜其烦，浪费

不少的时间和精力。由于不掌握资源分配的权力，

也不存在上下级的关系，同时缺少必要的制度，教授

无权支配其他教师、主要是年轻教师，在组建科研团

队上教授也不可能一帆风顺。现在大部分教授主要

依靠研究生来组成科研团队。研究生固然是必要的

力量，但对于一支卓有成效的科研团队而言，却远远

不够。在研究成果的评判方面，评判标准的制定与

评判过程均由政府管理部门实施，教授是被评判者。
另外，学位点的建设是科研工作的重要部分，但这项

工作基本上是各级管理者的责任，在申报与批准学

位点的过程中，许多教授只是看客。可见，教授只是

科研工作的从业者，而不是决策者与管理者。
教学。作为教师，教书育人是教授的本职工作

之一，教授理应在专业设置、课程开设、讲授内容、评
价方式等方面拥有决定权。实际上，教授对自己所

讲授的课程内容有一定的取舍权，但高校专业设置

须依据教育部颁布的学科、专业目录来进行，这实质

上也就决定了教授干预大学课程设置的空间十分有

限。再者，在英语课和政治思想课上，大学也没有决

定权。在对学生的评价上，教授也要受到教务处的

掣肘。一些教务处的管理人员为了自己工作的方

便，常常硬性规定评价的形式和各种指标，甚至实行

考、教分离，或试题库等等，侵犯了教授的评价权。
所以，在教学上，教授所能做的基本上就是教好自己

的课程，参与管理的机会也是很少的。
招生与考试。教授对培养人才的规格与要求最

清楚，也应该在招收什么样的学生方面拥有决定权，

但高考制度意味着教授没有这项权利。他们只能教

育别人招收的学生。在硕士研究生的招生上，教授

的权力也日趋式微。对在校本科生的考试，教授还

拥有一定的权力，但是，如上所述，这种权力也日渐

受到侵蚀。
对教师的考核。教授在评价学生的同时，也要

接受学校的评价。现在我国许多大学实行量化评价

的方式，规定教授每年必须发表若干论文、出版专

著、指导若干研究生、给本科生上若干学时课程等

等，并和教师的收入挂钩，而且评价标准的制定与评

价的实施很少征求教授的意见，学校有关职能部门

认为这是他们的工作。因此，在教师考核方面，教授

也是弱者。特别是职称评定，更让许多教师感到软

弱无力。要晋升职称，必须符合学校在科研成果、教
学时数等若干方面的要求，而这些标准由人事处规

定。即使达到了要求，在各种因素的干扰下，也不一

定能够顺利晋升。对教师的考核是大学学术事务的

重要方面，而教授群体对此基本没有发言权。
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虽然教授治校源于欧洲

中世纪大学，并曾在欧洲大陆、英、美等国的大学中

盛极一时，然而，时至今日，西方大学中教授的权力

已受到了诸多限制，他们在学校管理事务中的重要

性已大大下降了。导致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有三

点: ( 1) 精力分配的限制。由于现代大学复杂的学

科和科层组织交叉，使教授本身就隶属于两种完全

不同形式的组织，但他们的精力和能力所长却难以

同时兼顾两组织的不同责任，即难以兼顾学术与管

理工作。( 2) 全局观念的缺乏。教授们在决策过程

中往往从自己特定的学科和专业出发，往往缺乏全

局眼光。( 3) 双重角色的尴尬。教授治校要求教授

要同时扮演两种角色，而这种双重角色使他们在决

策中容易处于两难境地: 在维护学术自由和忠于学

校的选择中，他们会有倾向前者的可能，这对强调管

理效率的治校是不利的。两者的冲突使他们难以单

独行使管理学校的权力［10］。
“治”者，“管理”者也。从上述对大学学术事务

管理的实际考察可以看出，无论在哪一方面，教授的

发言机会都很少，更不用说决定性的决策权了。他

们实际上是“被治者”，是在一线从事科研、教学工

作的被管理者。在这种状态下，何来教授治学? 不

过是一句空话罢了。如果不能给予教授群体在大学

管理的权力架构中一个重要的、拥有决策权的位置，

即如果教授治校这个前提继续被束之高阁的话，那

么，教授治学就必然是空中楼阁。

教授治学是教授治校的倒退
教授治校在欧美国家的大学中具有悠久的历史

传统，而我国近代大学是由政府举办的，从诞生之日

起就由政府控制和管理。政府以自身的组织结构为

蓝本，去设计、构建大学的组织结构，以保证政府的

意志在大学能够政令畅通。新中国建立以后，这种

大学组织结构的模式非但没有改变，反而得到了强

化并愈演愈烈，时至今日，我国大学的行政化色彩已

经非常浓厚。伯顿·克拉克指出，高等教育系统中

存在着两种权力，即学术权力、行政权力。高等教育

系统是松散、模糊的系统，担负着知识创新的重任，

应以学术权力为主导，并使权力分散，基层组织应当

拥有很大的权力，“学术权力结构的基本特征是底

部沉重，影响弥散和决策渐进”［11］。这是对高等教

育规律的精辟描述。然而，在我国的大学中，行政权

力早已成为一种霸权，学术权力被弱化到可有可无

的状态，教授群体被排除在权力结构和资源分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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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之外，丧失了对学校各种事务的话语权，是被管

理的弱势群体。这不仅有悖于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

规律，而且已成为我国建设高水平大学的瓶颈。所

以，教授治校的实质是推进大学内部管理的民主化

进程，祛除大学行政化的理念和操作模式，重新设计

和构建大学内部的组织结构与权力架构。简言之，

教授治校就是改革现有的大学管理体制，创建以学

术权力为主导的大学组织结构与权力架构，对大学

的权力和资源配置制度进行重新分配，赋权给教师

的代表和核心———教授群体。具体而言，教授作为

一个群体，在学校事务的管理中应当拥有以下几项

主要的权力:

选举权。选举权是教授治校的关键。当前绝大

部分大学的校长、书记是由政府部门任命的，而校内

各级各类的领导包括学院院长、学院的书记、各职能

部门的处长、科长等，则由学校组织部门考察后，由

校长或书记任命。虽然在任命前组织部门会征求教

授的意见，但教授的意见对于人事任命无足轻重。
不少书记、院长、处长等也是教授，然而他们不是普

通的教授，他们的第一身份是掌握权力的管理者。
换言之，校长、书记、院长等不能代表普通教授群体，

他们的观点、利益与普通教授不同。由于普通教授

在各级人事任命中基本没有话语权，各级管理者就

很难对教授群体负责，在学校的发展战略、规章制

度、资源配置等方面不会征询或采纳教授的意见，不

会考虑教授的利益诉求，而会从管理者的角度出发

作出各种决策。因此，赋予教授选举权，让他们在各

种人事任命中行使自己的权力，是推进大学管理民

主化进程的必由之路，是教授治校的关键所在。
决策权。决策权是教授治校的核心，应当建立

有力的、常态化的机制，例如教授委员会，保证教授

在学校的发展战略、学科建设、重要规章制度的制订

与实施、资源尤其是经费分配、工资待遇、人才引进、
招生就业等方面拥有决策权、发言权。学校各职能

部门应依据教授委员会提出的精神、原则作出决策，

而不仅仅是听取意见，更不应闭门造车，自行作出各

项重大决策。决策权是教授治校的主要内涵，舍此

教授治校就会成为笑柄。
监察权。决策不等于实施、执行。实际上，教授

委员会的决策是基本的、指导性的精神与原则上的

决策，而各职能部门或学院负责具体实施。对于决

策实施的过程，教授群体应拥有监督与问责的权力，

以保证基本决策能够得到切实的落实。
知情权。知情权是以上各种权力的必要条件。

应大力推进信息公开工作，各职能部门应该把各种

信息通过各种有效方式公布，供教授们了解情况。
如果知情权得不到保证，其它权力就会受到极大制

约。

从教授在大学管理中应拥有的权力来看，教授

治校与教授治学具有本质上的区别。教授治学仅仅

是教授治校的一个枝节方面，在现有的体制框架内，

只要加以完善，教授治学基本上就能实现。教授治

学把教授的权利限制在相当有限的学术活动的空

间，更多的是义务而不是赋予权力，而教授治校则是

要在根本上改革当前我国大学的管理体制，对大学

内部的权力与资源重新配置。教授治学根本没有触

及教授治校的核心问题。如果把二者混淆，甚至故

意避重就轻，以教授治学取代教授治校，实质上就是

压制教授群体正当的权力和权利诉求，进一步固化

现有的行政权力一权独大的格局，就会阻碍大学内

部管理的去行政化，不利于大学管理的民主化改革。
虽然在西方大学中教授治校不是得到了强化，而是

逐渐被削弱，但西方大学的管理具有浓厚的民主色

彩，限制教授的权力只是为了革除教授治校的一些

弊端; 而在我国大学管理的权力分布中，行政权力占

有压倒性优势，学术权力可有可无。基于这样的现

实，我国的大学急需朝着教授治校的方向迈进。教

授若不具备上述权力，教授治校势必成为空谈。因

此，笔者不认同把教授治学作为我国大学管理改革

的战略取向，以教授治学取代教授治校是大学管理

体制改革的倒退，是在大学管理体制改革上踟蹰不

前，从长远看，必将阻挡我国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步

伐。教授治学应当得到进一步落实，同时更应坚持

教授治校的根本改革方向，不能以教授治学否定教

授治校。只有实现了教授治校，教授治学才能在根

本上得到保证。

实现教授治校的条件与路径
当前有关教授治校与教授治学的探讨，大多局

限于学理层面上的争论，而没有结合我国大学管理

的实际运作状况，没有关注操作层面上的各种管理

细节。这或者导致对教授治校、教授治学的理解不

深刻，把握不到教授治校的本质，甚至把教授治校与

教授治学混淆起来; 或者导致对实现教授治校的操

作策略感到迷惘无措，由于畏难而退回到教授治学。
因此，要坚持推进教授治校，避免以教授治学替代教

授治校，就必须认真思考、设计教授治校的条件与路

径。这是一项复杂的制度变革，以下三方面值得给

予特别的关注:

第一，建立强有力的机构，制订基本的规章制

度。一些研究者之所以避开教授治校，一个原因是

对教授治校存在误解，以为教授治校就是教授们直

接从事学校各种日常事务的管理。这是对教授治校

表面化的理解。实际上，教授们不可能陷入各种繁

琐的日常事务的管理，如果这样理解教授治校，那就

违背了教授治校的初衷，在操作上也不具有可行性。
如前所述，教授治校是指教授在学校的发展战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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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建设、重要规章制度的制订与实施、人事任命、资
源尤其是经费分配、工资待遇、人才引进、招生就业

等方面拥有决策权、选举权、知情权、监督权，而且这

些权力必须能够得到落实。换言之，教授治校是指

教授们在学校根本制度的制定、重大问题的决策等

方面行使权力，从而间接管理学校，而不是指教授们

参与或负责学校的直接管理，必须把决策与执行两

种活动区分开。要保证教授们能够切实拥有并行使

以上权力，就需要必要的组织支撑，需要建立强有力

的机构。现在我国大学中的教授处于无组织的孤

立、分散状态，致使教授作为一个群体很难在学校的

重大决策中拥有话语权。在这方面，法国 1968 年颁

布的《高等教育方向法》( 即《富尔法》) 提供了可以

借鉴的经验。该法规定，大学必须建立理事会，“理

事会包括了大学里所有团体的代表———高级或初级

教学人员、研究人员、学生、行政人员和技术人员，同

时也包括校外的代表。……但是，这种广泛的代表

性只不过是一种形式，实际上，理事会的出席率很

低，所以学术人员，特别是高级学术人员控制了会议

程序。……此 外，研 究 工 作 留 给 了 另 外 一 个 机

构———科学理事会管理，该理事会完全由学术人员

组成，其中大多数是高级教学人员。……大学理事

会还负责在各教学和科研单位中间分配经费和人

员，同时也负责大学的总体政策。”［12］借鉴法国大学

改革的经验，我国的大学应当建立学校、学院两个层

次的教授委员会。教授委员会是一个决策机构，它

独立于现行的各个职能部门。教授委员会还应通过

选举产生，定期换届，以确保委员会具有广泛的代表

性。与当前的校教职工代表大会不同，教授委员会

应是一个常设机构，这样教授们才能常态化、制度化

地参与学校重大事务的决策与管理。教授委员会的

职责是确立学校的发展战略，制定各种重要的规章

制度，设计各种重大管理问题的解决方案，以及监督

其决策能够得到落实。学校各职能部门、学院的各

个管理岗位的职责是执行教授委员会的决策，职能

部门不能越权，不能随意改动教授委员会的决策，教

授委员应拥有纠错和问责的权力。
第二，分散权力。目前我国大学的管理模式属

于集权型的，校长、书记等往往身兼数职，集大权于

一身，很容易产生专断的作风。因此，教授治校的一

个前提就是必须明确规定各级各类管理岗位的职

责，他们是执行者，而决不应该既是决策者、又是执

行者。对书记、校长、院长、处长等职位的权力予以

必要的限制，特别是要防止这些管理者干预教授委

员会的工作，损害教授委员会的独立性。校长、书记

不能兼任教授委员会的主席，至多只能担任名誉职

务。院长、处长、科长等管理人员不能参与教授委员

会，更不能在教授委员会中担任职务。他们可以列

席教授委员会的讨论，但不能拥有决策权或投票权。
只有把各级各类管理者定位于执行者的角色上，分

散他们的权力，教授们才能获得治理学校必要的权

力。
第三，进一步理顺大学与政府的关系，把大学的

办学自主权落到实处。尽管《高等教育法》规定我

国高校拥有一定的办学自主权，然而，毋庸讳言，我

国大学自主办学的空间仍然相当狭窄，政府部门常

常对大学实行垂直管理，过多插手本应由大学决定

的事务。例如，现在我国的大学仍然不能自主设立

专业，而必须根据教育部颁布的高校专业目录来确

定专业。大学的招生名额由政府确定，政府下拨经

费的依据之一就是学生的数量。政府管理部门常常

把各种指标、操作性方案直接下达给大学的各有关

职能部门，教授委员会在许多事务上就失去了权力，

有被架空的危险。因此，落实、扩大大学的办学自主

权是教授治校必要的外部条件，缺失了这一前提，教

授治校就会大打折扣，甚至会沦落为空洞的口号。
教授治校所需要的上述条件是根本性的，同时

也是非常困难的。权力的重新配置意味着利益的重

新分配，必然阻力重重。在我国现行的大学管理体

制下，包括教授在内的教师群体不是一支组织起来

的政治力量，不足以为教授治校的改革提供足够的

动力。只有在我国社会的民主化进程获得切实进展

的大背景下，以教授治校为标志的大学管理的民主

化改革才能渐次推进。因此，我国大学要实行教授

治校，需要走的路还很漫长。

【参考文献】
［1］http: / /www． gov． cn / jrzg /2010 － 07 /29 /content_1667143． htm．
［2］欧阳光华． 教授治校: 源流、模式与评析［J］． 高教发展与评估，

2005，( 4) : 12 ～ 15．
［3］袁耀梅．“教授治校”的历史考查［J］． 高校后勤研究，2009，( 3 ) :

22 ～ 24．
［4］彭阳红． 论“教授治校”［D］． 华中科技大学，2010: 66．
［5］耿有权． 论“教授治校”在中国大学中的应用［J］． 理工高教研究，

2009，( 2) : 39 ～ 43．
［6］［7］王 菊，厉以贤． 国内高校“教授治学”制度设计述评( 2000

～ 2008) ［J］． 现代教育管理，2009，( 10) : 45 ～ 48．
［8］刘 丹，徐远火． 从教授治校到教授治学［J］． 科教导刊，2010，

( 11) : 21 ～ 22．
［9］闫 隽． 高等学校教授治学问题研究［D］． 黑龙江大学，2009: 21．
［10］徐 峰． 西方大学教授治校研究［D］． 华中师范大学，2006: 33 ～

34．
［11］［美］伯顿·R·克拉克． 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

究［M］． 王承绪，等译． 杭州: 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 145．
［12］王承绪． 学术权力———七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比较［M］．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1989: 59．

( 责任编辑 肖地生)

5理论探讨


